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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開發新技術：輔導業者投入如雲端、物聯網、生產力 4.0 等新興技術開發，協助業者掌握

關鍵技術，並發展出各種產品及服務。 

(三)創造新應用：引導臺灣廠商合作切入垂直應用領域，並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轉型，引導業

者發展整體解決方案如智慧城市、智慧校園等新興應用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。 

(四)建構新環境：為建構良好的經商環境，並促進我國法規之國際接軌，政府從推動臺灣經

濟自由化、國際化之宏觀方向進行法規鬆綁及調適工作。近年來我國已完成多項重要法

規鬆綁成果，例如有限合夥法等，未來政府仍會推動法規與國際接軌，並持續與各國洽

談貿易協定等，為我國外銷構築合適的發展空間。 

(五)推動產業鏈智慧化（生產力 4.0）：挑選領航產業如電子資訊、精密機械、紡織、零售、

物流、生技及精緻農業等，推動產業數位化及智慧生產，協助產業創新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加速推動發卡機構信用卡晶片化作業

，並要求各銀行業者積極防範詐欺類型，強化線上交易安全機

制，以建構電子商務市場安全交易環境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6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4-349） 

徐委員就加速推動發卡機構信用卡晶片化作業，並要求各銀行業者積極防範詐欺類型，強化

線上交易安全機制，以建構電子商務市場安全交易環境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（下稱金管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信用卡晶片化作業一節：為降低信用卡偽卡與側錄風險，以及開拓信用卡多元應用商機暨

與國際接軌，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以下簡稱銀行公會）自 91 年起至 102

年 2 月推動全國晶片信用卡轉換計畫專案，依據該公會統計，截至該專案結束前，即 101 年

12 月 31 日止，收單面之晶片端末機市占利率已達 99.9%且絕大多數之信用卡發卡機構皆已有

發行晶片信用卡。 

二、為有效防杜網路詐欺案件，以強化線上信用卡交易之安全性，金管會已督導銀行公會及各信用

卡機構建立下列機制： 

(一)各信用卡發卡機構已設置風險控管機制，主要係依商店類型、刷卡型態、持卡人交易習

慣、信用狀況及偽冒態樣等風險因素進行交易控管。而經發卡機構判斷屬異常交易者，

發卡機構將以電話照會持卡人、傳送簡訊或人工授權等方式確認交易，俾及時防範，讓

盜刷風險降至最低。 

(二)各信用卡業務機構應建立有效之「網路交易防盜刷機制」，如持卡人交易時須輸入固定

或動態一次性密碼，或即時以簡訊通知持卡人等方式。另亦要求銀行公會彙整及定期更

新各發卡機構採行之網路交易防盜刷機制，且於該公會網站揭露，以利民眾查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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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督導銀行公會建立信用卡詐欺犯罪防制通報機制，當各信用卡機構發生信用卡偽冒詐欺

案件時，應以電子郵件向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通報，再由該中心通報全體信用

卡機構即時防範。 

(四)督導銀行公會與內政部警政署成立聯繫窗口，彙整具偵辦價值之信用卡偽冒交易案件資

料，供警政署立案調查，且督導其與檢警調單位及信用卡組織密切合作，共同打擊不法

，以強化信用卡犯罪防制。 

(五)強化持卡人資料保護：金管會已要求收單機構就網路交易實務作業，應儘量採用信用卡

交易資料留存於收單機構端之交易模式，以強化對持卡人資料之保護。 

三、另對於網路盜刷事件，持卡人可依據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」第 13 條規定，向發卡機構申

請爭議帳款處理，而無須負擔偽冒交易之損失，且發卡機構會提供免費換卡服務，消費者權

益不會受到任何影響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軍隊官兵身心健康照護之預防與治療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6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4-348） 

徐委員就軍隊官兵身心健康照護之預防與治療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官兵精神衛生管理，國防部已規範官兵服役之各階段篩檢、管制與輔導作為如下： 

(一)服役前：建立與衛福部及內政部間之跨機關篩檢機制，針對報考各種國軍志願役班隊人

員及義務役役男，辦理精神病史勾稽作業，預防性剔除罹患精神疾病者入營服役，以維

護部隊戰力。 

(二)服役間：依「國軍心理衛生（輔導）工作實施計畫之三級防處機制」，落實「一問、二

應、三轉介」之自殺防治守門員作為；基層部隊由主官或輔導長擔任輔導考核人員，採

定期（每 2 週）及不定期（依實需）實施個別輔導，主動發掘如適應不良等身心輕症者

，由單位轉介至心理衛生中心實施輔導觀察，並透由晤談及心理測驗方式，協助個案紓

解心理壓力；對無顯著改善之高風險官兵，或有精神異常症狀時，立即採取針對性輔導

作為，並轉介至醫院接受精神專業醫療處置，以協助官兵解決身心疑難；針對健癒出院

歸建者，主動通知部隊，建冊「特別個案」追蹤輔導，以落實官兵罹患精神疾病之就醫

與轉診作業。 

(三)退除役後：國軍官士兵精神疾病鑑定作業及申辦退伍除役流程均有規範，負責精神鑑定

之醫評會係依據「精神衛生法」第 15 條之規定，由醫師、護理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職能治

療師、社工師、心輔官及監察官等 7 類專業領域人員組成；個案體位如符合「陸海空軍

軍官士官病傷退伍除役檢定標準」及「體位區分標準」之退除役相關規定時，醫院除函

知原屬單位官兵病況外，並將同時啟動三方會談，主動邀集部隊領導幹部及病人（含家


